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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服务业十大工程建设的实施意见 

 
(长府办发〔2009〕2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直属机构： 

  为进一步推动我市服务业加快发展，打造发展载体，积聚发展后劲，市政府决定启动区域性批发

市场建设工程、特色商街建设改造提升工程、商业综合体建设工程、城市商务区建设工程、重大物流

枢纽建设工程、金融服务发展工程、服务外包基地建设工程、创意产业发展工程、旅游会展发展工

程、科技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工程等服务业十大工程建设。经市政府同意，现就推进工程建设提出如下

实施意见： 

  一、加强领导，落实工程建设责任 

  1．加大工作推进力度。服务业十大工程由市服务业发展领导小组负责组织推进，总体协调工程建

设中的重大问题，研究提出促进加快工程建设的具体政策措施。 

  2．建立工程建设责任制。对服务业十大工程进行责任分解，确定各工程项目建设责任单位和牵头

推进部门。工程建设责任单位是推进工程建设的第一责任人，要按照工程建设的总体要求，加大推进

力度，及时协调解决各种困难和实际问题，确保完成年度建设计划。工程牵头推进部门要加强调度和

督促检查，保证重点工程建设顺利进行。各工程建设责任单位和牵头推进部门要把工程建设有关事项

落实到责任人，形成上下联动、条块结合、运转高效的工作推进机制。 

  二、强化管理，完善推进机制 

  3．实行定期调度会制度。市服务业领导小组每季度召开一次工程建设调度协调会，研究项目推进

过程中涉及的重大问题，部署阶段性重点工作。各项目责任单位要及时掌握项目资金到位、投资完

成、形象进度、拆迁进展等情况，定期填报十大工程建设项目相关报表。市服务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

室按季度汇总十大工程建设项目进展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提出工作建议。 

  4．完善确认程序。对确因不可抗力或不可预见因素造成项目无法实施，或无法完成当年计划的项

目，项目业主或主管部门可提出建议，经市服务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确认并报市政府批准后，做出

适当调整。 

  5．实行动态管理。各县（市）区、开发区、市直有关部门要根据我市服务业发展规划要求，积极

策划、包装和开发后续重点建设工程，在每年10月向市服务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列为下一年度

服务业重点工程建设项目的建议。市服务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征求相关意见并综合平衡后，提出

下一年度服务业重点工程建设项目草案，报市政府审批。 

  三、强化服务，保障重点工程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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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优先办理。各有关职能部门对服务业十大工程建设项目单位报请审批的事项，应优先从快办

理，限时办结。国土、规划部门要积极做好用地报批工作，优先办理项目选址和安排建设用地。 

  7．优先服务。电力、交通、通讯、供水、供气等部门，在履行合同约定义务的同时，要确保满足

服务业重点工程建设需要。项目所在地政府要搞好重点工程施工现场周边环境的综合治理。有关部门

要依法保护重点工程实施，严厉查处、打击破坏和干扰重点工程建设的行为，保证工程建设顺利实

施。 

  8．重点扶持。市级财政设立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重点用于支持服务业十大工程项目建设。市直

有关部门要帮助项目单位积极争取国家和省里专项资金支持，落实好服务业各项税收优惠政策。金融

部门要在政策允许范围内鼓励和引导银行贷款投向服务业十大工程。 

  四、强化考核，完善工程建设奖惩机制 

  9．强化考核验收。各县（市）区、开发区和市直各有关部门要落实目标任务，明确责任，层层抓

紧抓实。市服务业领导小组办公室年终将对各工程进展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和总结验收。对工程建设完

成好的地区、部门和单位，市政府给予表彰奖励；对工程建设推进不力的地区、部门和单位，市政府

将予以通报批评。 

  附件：长春市2009年服务业十大工程建设项目推进计划表（略） 

  长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〇〇九年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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